
北京烟花爆竹“解禁”8 年来，致伤病例

呈先升后降趋势，但重伤数字并无太大变

化。同仁医院数据显示，从 2006 年至 2009

年春节，救治烟花爆竹致伤病例呈上升趋

势，2009 年达到峰值 231 人。2010 年起，受

伤患者数呈整体下降趋势。2011 年虽有小

幅 回 升 ，但 2012 年 受 伤 人 数 同 比 减 少

30.1%。

在刚刚过去的 2013 年春节期间，北京

同 仁 医 院 共 接 诊 烟 花 爆 竹 致 伤 患 者 115

人次，与去年同期持平。仅除夕到初一两

天 就 救 治 68 人 次 ，手术 37 台。其中未成

年 致 伤 者 共 30 人 次 ，年 龄 最 小 的 仅 为 2

岁 。 眼 伤 患 者 中 ，虽 然 没 有 眼 球 摘 除 患

者，但眼球破裂、有眼内容物流出患者达

31 人次。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眼外伤科主

任卢海根据自己连续 7年除夕夜率领医护人

员对伤员进行医疗救治的经验，指出人群在

三种情况下最易受到烟花爆竹伤害：一是超

规格燃放，二是儿童单独燃放，三是酒后判

断力下降时燃放。

超规格燃放危险大

2013 年除夕，时钟刚敲过 8 点，同仁医

院接诊了一位从江西坐着飞机转过来的男

青年。

小伙子脸上漆黑一片，已经完全看不出

长什么样了。陪在一旁的父亲默默无语，面

无表情。在与父亲的攀谈中了解到，小伙子

是前一天中午在燃放礼花弹时被炸伤的。

当时，小伙子点着礼花弹后，半天没有反应，

他以为没着，走近前查看，礼花弹瞬间爆炸，

面部被严重炸伤。闻讯赶来的父亲将他送

到当地医院，被告知伤情太重建议转院。

“孩子刚 20 出头，还没成家，以后可咋

办？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去最好的医院

啊！”父亲焦急地说。于是紧急买机票往北

京飞。“您怎么没到正规的摊点上去买烟花

爆竹呢？”“唉，我们农村哪有什么正规不正

规的，都没这概念呀！”

晚上 11点多，又一位小伙子捂着眼睛来

就诊，只见小伙子脸上的血已经凝固了，左

眼肿起老高，左眉骨上有两道很深的伤口。

陪同的家属说，小伙子燃放的是礼花弹，看

着引线挺长的，但没想到刚点着就爆炸了，

根本来不及躲。

每年除夕夜都见到如此多的爆竹伤患

者，眼科医生都不爱放烟花。北京同仁医

院 眼 科 主 任 魏 文 斌 说 ，有 朋 友 送 给 他 烟

花，他就用水浇了之后扔到垃圾桶里，绝

对不放。

面对一个又一个伤者，卢海告诫大家，

在选购烟花爆竹的时候，一定要到有销售

许可证的专营店去，不要通过不正当渠道

购置非法经营的产品；千万不要购置礼花

弹之类的产品；产品外观应整洁，无变形，

无破损，无漏药；产品标识要清晰，有厂名、

厂址，有中文燃放的方法说明；烟花爆竹的

引线要完整，无损坏，引线要结实，长度要

合适。“在燃放时，一旦遇到熄火、哑炮，要

耐心等待，千万不要立即近前查看。”卢海

再三强调。

14岁以下儿童易受伤

这几位小患者则更让医生揪心。

当医生看到这个来自河北固安的 11 岁

男孩时，他的脸上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躺

在平车上一个劲儿地喊疼，央求医生赶紧给

他治疗。医生一边安慰他，一边精心做着各

项检查；孩子的父母有些不知所措；奶奶则

拉着孙子的手不停地掉眼泪。“本来一家人

高高兴兴地正准备吃年夜饭，谁知道孩子淘

气，偷偷拿了个花炮到外面去放，结果就被

炸伤了。”奶奶边流泪边述说着。

还有一位从葫芦岛赶来的 13 岁男孩，

左眼球已经被彻底炸碎。这意味着他从此

再也看不见光明了。孩子拉着医护人员的

手哭着说：“阿姨，救救我吧，我以后再也不

放炮了！”纵使天天面对伤病的医生也满眼

含泪……当孩子的妈妈在了解了孩子的伤

情后，一时难以接受昏了过去…

每当看到这些正值花季的少年被炸伤，

医护人员都会感到异常痛心。“因为，它带给

孩子们的不仅是身心的伤害，甚至会毁了孩

子的一生啊！”作为父亲，卢海感同身受，他

说，“他不仅自己不放鞭炮，也不允许自己的

孩子放鞭炮，甚至不让孩子出门看别人放鞭

炮，以免造成误伤。”

在此，卢海提醒家长一定要监管好自己

的孩子，由于儿童生活经验少，自我保护意

识差，千万不要让他们自行燃放烟花爆竹。

而且未成年的孩子由于好奇心强，有的为求

刺激把爆竹放在玻璃瓶、易拉罐中或埋在沙

石堆里等燃放，这样相当危险，一旦眼睛被

炸伤，除了眼球破裂之外，还可能有球内异

物，治疗起来更加困难。

切勿酒后燃放烟花爆竹

过去曾经有一位伤者大量饮酒后用香

烟燃放烟花爆竹，点着后误把爆竹当成香

烟放在口中，炸得血肉模糊。来院后经检

查：右眶眶壁骨折、眶内壁骨折、右颧骨骨

折，病人几度昏迷，情况十万火急，生命危

在旦夕。

今年这样的悲剧仍然继续上演着。到

乡下参加婚礼的林某喝了不少酒，晚上拿出

各类烟花准备燃放增添气氛。眼看点了两

次火，烟花没有一点反应，林某便凑近去

看。不料，烟花突然炸开，火药直冲他的左

眼。到福州东南医院抢救时，左眼只剩一个

空壳，眼球破裂，里面的虹膜以及玻璃体等

眼内容物都脱失。医生不得不给他做眼球

摘除手术。

“眼球内的物质一旦失去，是无法人工

填补回去的。医生可以对他的眼睑进行缝

合，但视力却无法恢复。”卢海解释说，酒后

燃放烟花爆竹和酒后驾驶是一样危险的，因

为人在喝了酒之后，判断力下降，反应速度

会迟缓，极易发生危险。

“真希望放鞭炮前先来我们医院看看，

只要你看到了这些炸伤，保证你一辈子都

不想放鞭炮。”每每说起烟花炸伤，已经连

续 7 年在医院值守除夕夜的同仁医院的医

务人员李新萍又急又气，“7 个春节，我目睹

太多的人间惨剧。这一切原本可以避免

啊！”她每年都看到一些人为图一时痛快，

酿成终生遗憾。

2013 年除夕烟花爆竹的硝烟已经散去，

正月十五的燃放高峰期又将到来，卢海和眼

科医护人员再次强烈呼吁：安全燃放，千万

不要心存侥幸！

救救我 我再也不放鞭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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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红月

身边的事 □ 本报记者 李 颖

日前，著名跨国制药企业强生公司生

产的止痛药布洛芬陷入“召回门”事件。据

2月 16日外媒报道，美国女孩萨曼莎因服用

强生生产的儿童布洛芬(止痛消炎药 Chil-

dren’sMotrin)后导致双目失明，且身上 90%

的皮肤被灼伤。其父母向强生药厂提出诉

讼后终获赔偿 6300 万美元。此消息再次引

起人们对儿童用药安全性的恐慌。

布洛芬对儿童肾脏有损害

事情的经过是，2003 年感恩节前，7 岁

的萨曼莎为了治疗发烧症状，服用了强生药

厂生产的止痛消炎药，不料该药不但没有治

愈她的病情，反而导致高烧、喉咙痛、眼睛出

现红点等症状，送去医院救治后随即宣告失

明。萨曼莎前后共接受眼部手术 230 次，视

力却仍未恢复。萨曼莎的辩护律师称，在萨

曼莎服用的药品上，只有一个小小的警告，

并没有提醒消费者药物存在的潜在不良副

作用。该律师指出，是生产商和零售商向消

费者隐瞒服用该药物的副作用。为此，美国

马萨诸塞州法院裁定，强生集团应对萨曼莎

以及她的父母做出 6300 万美元的巨额赔

偿。据悉，该案件目前还在审理中。

据了解，布洛芬、扑热息痛等是常用的

退热药物，至今已问世几十年，已有大量的

临床应用经验。据资深药品评价人员介绍，

布洛芬 1969 年首次在英国上市，由于上市

时间较早，在上市前可能未开展大规模的规

范临床试验，但随着上市后广泛的临床应

用，安全性数据不断积累，对其安全性特性

的了解也逐渐全面，上市后获得的更多丰富

的安全性信息，都通过说明书的更新体现相

关内容，提请医生和患者用药时关注。但即

便这样，对于罕见的严重的不良反应，也只

有通过极为大量的临床应用才能发现。对

于萨曼莎事件，可能就属于上述情况。

据美国“健康日”网站 1月 25日报道，最

新研究发现，使用非甾体抗炎药有导致急性

肾损害的风险，尤其对于脱水状态下的儿

童。资深药品评价人员还表示，药品的适用

最佳原则是“选择风险最小的人群，获得最

大的获益”。虽然多数药物在上市前均开展

过规范的临床试验，但上市后用药人群的情

况更加复杂，每位患者都会因为各自体质以

及机体状况不同而对药物产生不同的反应，

例如当存在多种合并用药时，就可能带来安

全有效性反应与单独用药不同。所以，药品

上市后要对临床不良反应进行数据监测和跟

踪，对于发现的安全性问题及时提请医生和

患者关注，通过不断修改和更新说明书，丰富

对药品安全性的认识。布洛芬此次出现的问

题是否是个例的罕见和严重不良反应，还需

要更多数据进行分析才能确定，但对上市后

药品安全性风险的关注应该是十分重要的。

儿童用药安全知识需普及

目前，中国有 3500 多种化学药品制剂，

供儿童专用的不足 60种，国内市场 90%的儿

童使用的是成人药物的减量版。“严格意义

上说，在儿童使用的药品，都应该通过儿科

临床试验，获得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合适用

药剂量，才能指导医生使用，而不是简单的

一片掰成两片或更小的比例取舍，毕竟儿童

不是成人的缩影，在药物吸收、分布、代谢和

排泄方面都可能与成年患者存在差异，要谨

慎使用，才能保障用药安全。”资深药品评价

人员说。

业内专家指出，即使在美国，因临床研

究数据和儿童剂型缺乏，儿童广泛使用的

药物中仅 30%获得 FDA 批准可用于儿童。

在欧洲，截至 2007 年，儿童使用的药物仍

有 50%未经儿童临床研究或未经许可。在

我国，2003 年才正式将儿童纳入药物临床

试验对象，目前每年获得通过审批的儿童

药少之又少。国家药监局药品评价中心曾

对全国 26 家医院进行调查，数据显示，儿

童水样腹泻用药合理者仅 5.4％、肺炎药物

治疗处理适当的仅 12.3％；我国高收入城

市儿童用药调查数据显示，儿童药物合理

使用比例不足 10%。

据卫生部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

显示：中国每天有数百人死于不良用药，儿

童占 32%，其中用药不合理带来的安全隐患

较多。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主任药

师周筱青认为，国内在临床儿童用药的知识

普及和法律规范上都远远不够，至今还没有

儿童药物目录出台。

儿童用药不是缩小版的成人药，周筱青

建议，家长们在选择药品时应该注意两点，一

是询问医生明确常规用药的使用和疗效，其

次，要学会看药品说明书。一般来说，药品可

能出现的不良反应都会明确写出来，要仔细

阅读，同时，儿童用药要看清剂量和剂型。

有消息称，今年卫生部将重点研究儿童

临床用药指南，从法规角度进行规范，以确

保儿童用药安全。周筱青指出，“你的安全

你负责”。除了制度建设之外，还应该做更

多的普及工作，组织公众对用药安全进行全

面而深入的了解和认知。

强生布洛芬引发新风波 儿童用药安全再鸣警钟

本报讯 （朱丽丽 匡远深）脑血管病作

为危害首都人民健康的首要杀手，一直受到

北京市政府、北京市科委等部门的高度重

视，北京市政府在“十一五”期间，将脑血管

病列为重点优先资助的十大疾病之一。

北京天坛医院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

自 2010 年 10 月以来，医院整合神经内科、

神经外科、神经介入、神经影像、流行病学

等 多 学 科 团 队 ，成 立 了 天 坛 脑 血 管 病 中

心。多学科专家团队与丰富的临床病例资

源成为医院的战略优势，作为承担北京市

脑血管病研究攻关的主要牵头单位之一，

要想攻克难关、获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必

须着力打造一支专业的临床方法学团队及

支撑平台。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为进一步强化

“十大疾病科技攻关”已建立科技支撑体系，

同时配合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建设工

作，在 12 家十大疾病科技支撑体系牵头单

位中组织遴选首批北京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其中北京脑血管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依托

单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面临北京市科委为临床研究中心资助

的历史机遇，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晨代表医

院领导班子承诺：按照上级部门的指导思

想，团结兄弟单位的优势资源，整合院内的

多学科队伍，努力探索临床研究运行机制。

在北京脑血管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揭牌

仪式上，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北京脑血管病

临床研究中心主任王拥军介绍了中心的任

务、作用、使命、定位和目前正在开展的研究。

王拥军表示，中心将依托北京天坛医院强大

的神经学科优势，建立国际一流的脑血管病

临床研究平台、打造国际一流的脑血管病临

床研究团队、形成国际一流的脑血管病临床

研究成果。

北京脑血管病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揭牌

本报讯（姚永玲）不久前，在法国巴黎大

学医学院古老的会议厅，国际著名心脏外科专

家、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外科主任万峰教

授被推举为法国国家外科学院外籍院士，并

接受颁发的外籍院士证书和奖章。这是近

30年来首位中国学者当选该院外籍院士。

法国国家外科学院成立于1731年，是法

国医学界外科专业领域的最高权威机构，自

成立以来有多位院士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而当选的外籍院士都是以其学术成就

和贡献受到国际同行一致肯定的知名学者。

万峰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心血管外科学系

系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脏外科主任。

他既是我国微创非体外循环冠脉搭桥手术的

奠基人，也是人工心脏辅助心衰治疗技术的

倡导者，为我国心血外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主要擅长冠状动脉搭桥术、微

创心脏手术、激光心肌血管重建术、心肺移植

及心脏辅助装置植入等技术，曾入选国际知

名《远东经济评论》杂志的封面人物并被赞誉

为“中国医疗新星和心脏外科开拓者”。

据悉，万峰教授曾荣获“教育部提名的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信息产业部科技进

步二等奖”“青岛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华

医学科技奖”等国家级、部级及北京市级科

研成果多项。在国内外核心专业杂志发表

论文百余篇，主编和主译专著 8 部。同时，

万峰教授在担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

医师分会会长期间大力推动医师专业化培

训体系建设、医师法实施与医师多点执业的

普及，为健全中国医师的法律保障及探索医

疗改革模式做出了贡献。

北医三院万峰教授当选
法国国家外科学院外籍院士

北京再推区域医疗共同体试点
本报讯 (记者李颖)近日从北京市医

管局传出消息称，北京世纪坛医院医疗联

合体正式成立运行。这是继北京朝阳医院

医疗联盟、北京友谊医疗共同体之后，区域

内不同类别医院组建的第三个“医疗联

盟”。北京市医院管理局相关人员透露，未

来还将不断总结经验，适时扩大试点范围。

最新统计显示，北京朝阳医院医疗联

盟自去年运转以来，实现双向转诊上转

131人次，下转 73人次，远程会诊四例。骨

科转出术后三天的患者 16人，减少住院时

间约 112天，当月出院人数由 263人次增长

至 275 人次，平均住院日由 11.32 天降至

10.92天。

所谓“医疗联合体”就是一家大医院牵

手多家二级和社区医院，由大医院主动帮

扶基层医院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患者

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信任度；同时，逐步实现

患者首诊在社区、转诊到大医院的分级诊

疗服务模式。这样做主要为了解决患者在

大医院看不上病，而到基层医院看不好病

的问题。

此次，“北京世纪坛医院医疗联合体”

由三级医院北京世纪坛医院与 2家二级医

院、8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医疗联合

协议书”。联合体内的 11 家医疗机构包

括：北京世纪坛医院（三级）、北京市羊坊店

医院（二级）、北蜂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甘

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万寿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玉渊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八里

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田村路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丰台二七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卢

沟桥国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对口支

援郊区县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北京市房山

区良乡医院（二级）。

据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介绍，

“北京世纪坛医院医疗联合体”将建设医疗

信息网络平台，病人医嘱信息、病人诊断信

息、病人社区健康档案信息、病人检验检查

数据等信息，可在 11家成员单位间实现一

体化共享。同时，医疗体内成员将利用这

个信息平台，建立“3 个绿色通道”，促进分

级诊疗，实现患者方便、快捷、有序就医。

据了解，截至目前，除“北京朝阳医院

医疗联盟”“北京友谊医疗共同体”“北京世

纪坛医院医疗联合体”外，其他市属医院也

在积极探索横向或纵向的医疗服务共同体

模式。

2013 年 2 月 10 日，农历大年初一下

午 17 点 06 分，在与癌症病魔抗争 5 年之

后，庄则栋——这位曾为中美“乒乓外

交”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球王”，以其乐

观豁达、顽强拼搏的精神，书写了自己传

奇人生的最后一幕。

自从 2008 年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以

来，先后 20次手术，却未能挽救庄则栋的

生命。在遗嘱中，庄则栋表示：在药物治

疗无效的情况下，希望“有尊严的长眠”，

并表达了对社会的七个感谢。

“有尊严的长眠”，一个令人心酸又

欣慰的话题。

当生命之火即将燃尽，你选择添薪

“助燃”，还是顺其自然？曾经，面对癌症

晚期的父亲，浙一医院医生、医学博士

陈作兵一度束手无策，最后他尊重父亲

决定：放弃治疗，回归故乡，做自己喜欢

做的事，吃自己喜欢的东西，直至平静

离世。

因为看过太多经历“临终抢救”患者

的痛苦与窘迫，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

医生罗点点建立了“不插管”俱乐部，鼓

励人们签署“不过度医疗”生前预嘱，倡

导患者能够“有尊严地死去”。

从表面看，“有尊严地死去”与“安乐

死”有着异曲同工的涵义，但以前者取代

后者却有着保障公众权利的善意。尽管

人们可以把生老病死列为人生不可抗拒

的自然规律，但从法理的角度评判，人们

无法选择“生”，但却可以根据自己的意

愿选择“死”，比如现实生活中形式多样

的自杀行为，就是在无形中行使了自己

的“死亡选择权”。由此看来，选择死亡

方式，应当是人类的天然权利。

但不争的事实是，查遍现行的所有

法律法规，在“生存权”“发展权”“话语

权”等等之外，唯独不见“死亡权”的表

述。这不仅基于人们对“生命只有一次”

的珍重，也缘于社会对亲情伦理的恪守，

更在于对“死亡权”在具体实施中的模糊

化处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忌讳死亡，

祈求吉祥，甚至对“死亡”谐音都避之不

及；对患病亲人的生命，人们只能想方设

法地救治和延续，哪怕是痛苦不堪的苟

活，直到他们自己撒手人寰。

最近，记者被美国南加州大学家庭

医学科副教授 Ken Murray 的“美国医生

的临终选择”一文深深震撼。“有尊严地

死去”是作者贯穿全文的观点。他在文

中描述，在医院里，奄奄一息的病人气

管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

并被不停地灌药。他说，几乎所有的医

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

而 医 患 双 方 都 是“ 过 度 医 疗 ”的 受 害

者 。 因 此 ，和 尽 可 能 接 受 各 种 治 疗 相

反，医生们几乎不选择被治疗——“假

如 死 亡 也 有 一 种 艺 术 形 式 ，那 它 应 该

是：有尊严地死去。”

有尊严地死去。这一颇具人文情怀

的观点，与其说涉及医疗科学，不如说是

新时期医学模式由身—心—社会转变的

一种投射，它牵出的另一个热门话题是

临终关怀。

临终关怀上世纪八十年代传入中

国，是近年逐渐升温的一个有关死亡和

抉择的特殊“结晶体”。位于北京的“松

堂”是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25 年

来，这里始终保持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当

老人离开身边没有亲友时，工作人员一

定要紧紧地握着老人的手……

亲情可以“偿还”，“临终之前”，就是

最为微妙的时刻。死对生来说是痛苦

的，但能死得“安乐”未尝不是对生的一

种慰藉。研究发现，生活在临终护理所

的终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样疾病但积极寻

求治疗的病人活得更久。

做好临终关怀，让生命安然地、有尊

严地离去，是一个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

力的课题。

“有尊严的长眠”
关乎体面 关乎权利

□ 李 颖


